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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列包括四个不同哈氏可磨性指数值的煤标准物质，用于煤的可磨性指数测定中校准

图的建立及结果计算。 

一. 样品制备 

每种标准物质采取预选的原煤，按照 GB 474－1996《煤样的制备方法》和 GB/T 2565

《煤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（哈德格罗夫法）》的制样要求，经干燥、破碎至＜6mm，再采

用逐级破碎的方法，破碎至＜1.25mm，留取（0.63—1.25）mm 的煤样，混匀后分装成瓶。 

二. 标准值及不确定度 

编号 标准值（可磨性指数值） 不确定度 

GBW 12005a 34 1 

GBW 12006a 59 1 

GBW 12007a 88 1 

GBW 12008a 121 1 

三. 分析方法及定值方法 

本系列标准物质采用哈德格罗夫法，在国家标准哈氏仪上，对随机抽取的 15 个样品进行

可磨性指数值测定。全部试验结果进行数理统计后计算出总平均值，以此作为标准值，其不

确定度为 95％概率下的扩展不确定度并包含了 3 年中可能的变化。 

四. 均匀性检验及稳定性考察 

分别从每种标准物质的全部装瓶样品中各随机抽取 15 瓶，测定每瓶煤样的可磨性指数，

每瓶进行 4 次重复测定，测得数据经 F 检验表明，样品的均匀性保证在定值的精度内。最小

取样量为 50g。 

本系列标准物质有效期为3年，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炭分析实验室每3年重新定值一次，

并将根据需要将新的标准值通知用户。 

五. 包装及储存方法 

本系列标准物质为塑料瓶包装，每瓶 250g。保存时将瓶盖拧紧，存放在阴凉干燥处。 

六. 标准图的制作 

1. 按照国标 GB/T 2565－1998《煤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法（哈德格罗夫法）》规定的操作步

骤，分别测定四个一组的可磨性标准物质中的每个煤样，用待校准的哈氏仪重复测定 4 次，

计算出 0.071mm 筛下的煤样质量，取其算术平均值。 

2. 在直角坐标系上，以每个煤样的筛下物质量的平均值为纵坐标，以相应的哈氏可磨性指

数标准值为横坐标，根据最小二乘法原则对以上 4 个煤样的试验数据作图。所得的直线就是

所用哈氏仪及筛子等的校准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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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应用举例： 

某试验室测得 4 个可磨性标准物质的筛下物质量的平均值分别是：3.07g、6.77g、10.91g、

15.58g，由此绘出校准图：（参见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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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试验室测得某个煤样的筛下物质量为 7.20g。从已做出的校准图上查得 7.20g 所对应的

可磨性指数值为 62.4，修约到整数，则该煤样的可磨性指数值为 62。 

七. 注意事项 

1. 试验前用 0.63mm 的筛子筛去＜0.63mm 的部分（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碎末）。 

2. 分样时一定用二分器操作，不得以其它方式分样。 

3. 在清扫筛底时，一定要清刷干净，同时也要防止筛上的煤样从筛盖缝中漏出。 

4. 要确保仪器运转（60±0.25）转。 

5. 在用可磨性标准物质校准仪器以前，操作人员应检查操作步骤。确保严格遵守国家标准

的各项规定，在校准过程中尽量不带入人为误差和系统误差，以保证校准图的准确性。 

6. 根据国家标准 GB/T 2565－1998 的规定：每年至少用可磨性标准物质校准一次哈氏仪，

当仪器、设备（包括试验筛）更新或修理，或怀疑哈氏仪有问题时，应用及时该标准物质进

行校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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